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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 /部門

I. 通過上次會議的紀要通過上次會議的紀要通過上次會議的紀要通過上次會議的紀要

(立法會 CB(1) 1265/99-00 號文件 )

2000 年 2 月 15 日會議的紀要獲確認通過。

II 自上次會議後發出的資料文件自上次會議後發出的資料文件自上次會議後發出的資料文件自上次會議後發出的資料文件

2. 委員察悉，自上次會議後，秘書處並無發出任何資

料文件。

III 下次會議日期及討論事項下次會議日期及討論事項下次會議日期及討論事項下次會議日期及討論事項

(立法會 CB(1)1266/99-00(01)及 (02)號文件  - 待
議事項及跟進行動一覽表 )

3. 委員同意下次會議訂於 2000 年 5 月 9 日下午 2 時
30 分於立法會大樓會議廳舉行，並同意討論下列事項  －

(i) 競爭政策諮詢委員報告；

(ii) 應用研究基金；及

(iii) 創新及科技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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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 /部門

4. 馬逢國議員提出由於貿易發展局 (下稱 “貿發局 ”)
將於四月啟用將軍澳的大型展覽場地，不少展覽服務供應商

曾表示憂慮該展覽場地啟用後，私營公司難以與貿發局所提

供的展覽服務競爭，生意將會大受影響。他們希望能在委員

會會議上向委員講述其憂慮及關注事項。主席建議邀請有關

團體先向委員會提交書面意見。如有需要。可考慮於委員會

6 月的例會中邀請有關團體出席表達意見。

IV 工商局及其轄下部門的重組工商局及其轄下部門的重組工商局及其轄下部門的重組工商局及其轄下部門的重組

(立法會  CB(1) 1266/99-00(03)號文件 )

5. 應主席邀請，工商局副局長 (一 )向委員簡介工商局
及其轄下部門的重組，內容如下  －

(i) 在工商局內設立創新科技署，負責政府各項

有關創新科技的工作計劃的日常管理和推

行。

(ii) 在工商局轄下設立投資推廣署，接替現時工

業署投資促進組的職能，負責推行促進外來

投資的工作計劃。

(iii) 把財政司司長辦公室屬下的工商服務業推廣
署納入工商局之內。而原本由該署負責的方

便營商計劃下把公共服務轉由私營部門提供

的有關工作會由效率促進組接管。

(iv) 工商局的職能將予擴大。除了工業和貿易
外，亦負責香港商業發展的整體政策。其英

文 名 稱 會 改 為  “Commerce and Industry
Bureau”。為使工商局更能集中推動創新科
技、吸引外來直接投資，以及支援工商業，

有關保護消費者權益、競爭政策，以及規管

外遊旅行代理商的職責，會轉由經濟局負

責。

(v) 貿易署的職能也會擴大。該署會接管工業署

向工業界和中小型企業提供的一般支援服

務，以及促進外資以外的其他投資事務工

作。貿易署會改名為  “工業貿易署 ”，工業署
則會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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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 /部門

6. 委員察悉，有關部門的改組建議，除了創新科技署

及投資推廣署外，整體來說不會使首長級職位有所增加。至

於非首長級的人事編制，政府當局仍在計算職位的數目會否

因改組而改變。預計中，縱使職位有所增加，數目也不會很

多。至於重組的推行時間表方面，目前重組後各部的組織架

構及人事編制仍未定案。政府計劃在四月下旬將更詳細的資

料交委員會參考，並於 2000 年 5 月 10 日的人事編制小組委
員會會議上提交重組的建議，再向財務委員會申請撥款。如

建議獲立法會通過，會由 2000 年 7 月 1 日起實施。

與議員的討論

創新科技署

7. 吳亮星議員對創新科技署，創新科技顧問委員會

(下稱 “顧問委員會 ”)及由財政司司長擔任主席的跨局委員會
三者之間的協調及合作關係表示關注。他並詢問創新科技署

與資訊科技及廣播局的工作範圍及職能有否相關或重疊。

8. 工業署署長表示顧問委員會的工作主要是就與創

新科技有關的政策及執行提供意見。由於創新科技的發展在

政策制定上牽涉不同政策範疇，故需要成立一跨局委員會，

由財政司司長擔任主席，以擔當政策局之間的督導及協調角

色。至於創新科技署的成立，乃工業署工作的自然發展及延

續。綜觀過去兩年多來工業署的主要工作集中於推動創新科

技的發展，而目前的發展趨勢亦有需要成立一專責部門處理

有關工作。將創新科技署設於工商局內更有助推動有關政

策。因為在政策局的層面推動會比在部門的層面更為有力。

9. 至於創新科技署與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兩者的職能

及工作關係，工業署署長解釋謂兩者的職能有別，不存在重

疊問題。但在相關的工作範疇則會緊密合作。創新科技署主

要集中在研究及開發新科技產品，新科技的實際應用及提升

本地工業的科技水平等。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則主要負責資訊

制度的管理，推動及統籌資訊基建方面的工作，及資訊科技

在社區的應用等。

10. 工商局副局長 (一 )在回應許長青議員詢問有關創
新科技署署長的人選時表示，由於現時工業署署長已負起創

新科技發展的工作，故如重組建議獲立法會通過，政府計劃

安排工業署署長出任新設的創新科技署署長一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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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 /部門

11. 吳亮星議員就文件第 8 段提及委任兩名科學顧問
的安排表示關注。他指出以文件建議首長級薪級表第 2點 (下
稱 “D2”)的聘用條件，是否能夠吸引工商界或學術界一些符
合該職位所需條件的人士。

12. 工業署署長指出如文件第 8 段所述，科學顧問必須
有深厚的科技背景，如具備工商經驗則更為理想。現時政府

建議以非公務員合約條款聘任，可提供的聘用條件，除了參

照 D2 的基本薪酬外，亦可將 D2 級可得的各項福利以現金
形式提供，故此薪酬方面亦甚可觀。相信可以吸引到有深厚

科技背景的海外或本地學術界人士出任此職。但如要聘任科

技背景及工商經驗俱備的人材，現時市場上約需提供年薪

300 萬至 400 萬。政府在資源及制度上均未能提供此薪酬水
平。

投資推廣署

13. 周梁淑怡議員對投資推廣署署長的人選表示關

注。她認為該職位應由具備豐富商業經驗的人士擔任，故較

適宜在私營機構中物色。馬逢國議員對此表示贊同。周梁淑

怡議員亦質疑為何政府現時仍未能決定此職位由公務員或

私營機構人員出任。並詢問現時政府正循何途徑物色人選及

何時會有定案。

14. 工商局副局長 (一 )回應謂政府尚未決定署長一職
的人選乃因由公務員或私營機構人員出任此職各有其好

處。目前政府正從此兩個途徑物色最適合的人選，並希望在

2000 年 5 月 10 日重組建議提交立法會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
前決定由何種途徑選任署長。她指出政府當局亦明白商務經

驗對投資推廣署工作的幫助，故此已計劃在三名助理署長

中，其中兩名會按非公務員合約條款從私營機構中聘請。

15. 馬逢國議員詢問工商局駐海外的經濟貿易辦事處

(下稱 “經貿辦事處 ”)在促進海外投資工作上可提供甚麼協
助，以及將成立的投資推廣署會否派駐人員往經貿辦事處，

以協助海外推廣工作。他指出目前貿發局亦設有駐海外的辦

事處，政府方面可考慮如何善用這些資源，促進海外投資。

16. 工商局副局長 (一 )表示目前工業署轄下的投資促
進部已有派員駐各海外經貿辦事處，成立投資促進組，協助

推行海外投資推廣的工作。將成立的投資推廣署亦會沿用此

安排，派駐專責投資推廣的人員於海外經貿辦事處。她指出

投資推廣署駐海外的人員工作性質與貿發局的海外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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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 /部門

不盡相同。前者將集中促進一些目標行業在港的投資及以特

定企業為推廣對象。而後者 較廣泛層面及一般性的推廣。

17. 工商局副局長 (二 )補充謂受聘於投資推廣署而派
駐於各海外經貿辦事處的人員，主要根據投資推廣署署長所

定的政策執行前線的推廣工作。但由於其辦事處附設於各海

外經貿辦事處，在日常工作會由各經貿辦事處處長督導。

18. 吳亮星議員關注到文件第 11 段提及投資推廣署將
以特定企業為推廣對象，他詢問政府當局將如何選定這些

“特定企業 ”。工業署署長回應謂政府當局已於 1999 年委託
顧問就吸引外來直接投資的工作進行研究。顧問已向政府建

議一些能配合香港相對優勢的工商行業 (有關資料列載於文
件第 3 頁下的附註 1)。他指出確定目標行業後，選出特定企
業困難不大，因為有能力及意欲於海外投資的跨國企業資料

不難搜集。他表示決定推廣對象後，更重要的是制定有效的

策略及提供適當條件去吸引海外投資。

工商服務業推廣署

19. 陳智思議員表示他參予工商服務業推廣署下的方

便營商計劃督導委員會 (下稱 “督導委員會 ”)的工作以來，主
要討論範圍在如何透過把政府部門公司化及服務外判，使政

府的效率能進一步提高。而有關工商服務業的推廣工作暫時

未有討論。他詢問政府在重組後的架構中，如何可善用參予

督導委員會的商界人士的專業知識及商業經驗，以協助政府

推廣香港的工商服務業。

20. 工商局副局長 (一 )表示重組後，工商服務業推廣署
所負責的方便營商計劃下有關把公共服務轉由私營部門提

供的工作將由效率促進組接管。但由財政司司長擔任主席的

推廣服務業計劃和方便營商計劃的兩個督導委員會仍會繼

續運作，務使政府能透過各督導委員會委員的工商經驗及專

才，制定更合適的政策，以提高香港工商業的競爭力。

21. 周梁淑怡議員指出近年香港在經濟轉型下服務業

更趨蓬勃，但政府並未在政策上反映其對服務業的重視。工

商局局長 (一 )回應謂政府對服務業的推廣十分重視。在重組
後，工商服務業推廣署的工作雖不再直屬財政司司長辦公

室，但財政司司長仍會擔任推廣服務業計劃督導委員會的主

席，領導及統籌推廣服務業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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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周梁淑怡議員對重組後工商服務業推廣署署長一

職的任命及其統籌角色表示關注。她詢問政府當局重組會否

加快署長一職的任命。此外，她擔心工商服務業推廣署重組

後不再直屬財政司司長辦公室，在統籌政府各部門推行其政

策方面會存在困難。

23. 工商局副局長 (一 )回應謂重組後工商服務業推廣
署署長一職將會取消，其職能範圍下的推廣服務業計劃及方

便營商計劃將由工商局副局長 (二 )接管。她重申政府為兩個
計劃分別成立的兩個督導委員會仍會由財政司司長擔任主

席，故此在推行計劃的統籌工作上不會因重組而受影響。

24. 周梁淑怡議員憂慮重組後，鑑於工商服務業推廣署

的工作只屬工商局副局長 (二 )職能範圍的其中一項，在兼顧
其他工作之餘，工商服務業推廣工作受重視的程度會大不如

前。

25. 工商局副局長 (二 )表示文件附件 E(3)列出了重組
後在其轄下的工作職能。除了工商服務業推廣工作外，他亦

會負責知識產權及促進外來投資政策的工作。但工商服務業

推廣將佔他的工作主要部份。重組後他的工作將由三名首席

助理局長協助執行。其中兩名負責工商服務業推廣署工作的

首席助理局長將由現時工商服務業推廣署的助理署長調

任。他指出推廣服務業計劃及方便營商計劃方面的工作已上

軌道，加上方便營商計劃下與政府部門公司化及服務外判有

關的工作將交由效率促進組接管，故此在工作分配上應能兼

顧。他強調政府當局對工商服務業推廣的重視絕不會比前降

低。重組後工商局副局長 (二 )將協助工商局局長領導及協調
工商服務業的推廣工作。而財政司司長身為兩個督導委員會

的主席，可擔當跨局統籌的角色。

政府當局
26. 應周梁淑怡議員要求，政府當局會向事務委員會提

供現時工商服務業推廣署的組織架構及工作範圍，以供參

考。

貿易署擴大職能

27. 丁午壽議員關注文件第 24 段建議擴大貿易署的職
能，以接管工業署解散後的一些工作。他詢問政府會否增撥

人手及資源，使建議的 “工業貿易署 ”能應付工作需要。此
外，他對工業貿易署人員對工業界的認識及瞭解是否足夠亦

表示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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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工商局副局長 (一 )謂貿易署職能擴大後，政府向工
業界和中小型企業提供的一般支援服務，質素不會受影響。

至於增撥資源方面，文件第 24 段亦有提及工業貿易署將增
設兩個助理署長職位。其中一個職位會由刪除工業署一個同

等職位抵消。

29. 貿易署署長表示貿易署擴大職能並不表示對工業

減低重視，而是從過往工作經驗中體察到不少工業家的需求

與貿易息息相關，例如為其產品物色適合的市場，以及安排

產品在內地製造或加工等。他指出在過去數月，貿易署亦曾

參予協助工業界與內地機關溝通，以瞭解內地加工貿易的新

措施對他們的影響。成立工業貿易署實有利向工商界人士提

供一站式的工商業支援服務。

資源分配

30. 主席關注文件第 27 段提及每年預留撥款 1,400 萬
元予創新科技署，他詢問這些財政資源將如何使用於創新科

技的開發工作上。工業署署長指出文件中提及的每年撥款，

主要用作支付該署的合約員工薪酬，舉辦研討會，交流會，

及創新科技顧問委員會的運作開支。至於產品的開發研究方

面的資源，創新及科技基金提供達 50 億元款額，以資助大
學及工業支援團體從事有關研究。此外，應用科技研究院 (下
稱 “研究院 ”)亦會就其研究工作，向創新及科技基金申請撥
款。

31. 主席詢問與其他國家相比，香港投放在創新科技方

面的資源是否足夠。工業署署長回應謂由於資源所限，香港

在這方面撥款的數目遠不能與一些科技先進的大國，例如美

國相比。他舉例說美國的國家 生研究院每年獲資助 200 億
美金以進行生物及醫療方面的研究。這個龐大的金額，甚至

超過香港政府全年的經常性開支，實非本港政府所能負擔。

故此，目前本港進行的研究主要集中於一些能因應市場需要

又能發揮香港的優勢的範圍，以求能善用有限的資源，達致

最佳的效益。現時的創新及科技基金亦是透過向大學及研究

院提供資源，尋找香港發展科技優勢所在。創新及科技基金

撥款計劃審批十分嚴謹，務求所資助的均是高質素的研究項

目，每年接獲的 300 多宗申請中，只有 20-25%成功獲得撥
款。

32. 主席多謝各出席會議的政府代表，並請政府當局參

考委員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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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3 時 45 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00 年 6 月 7 日


